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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

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

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

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» (国办发明电

〔２０２０〕２号)要求,切实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.经省人民政

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:

一、各州、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,迅速组织本地

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口罩、消杀产品、有关药品等企业复工

复产.做好生产人员、技术人员和有关设备、原辅料、资金等各



方面保障工作,帮助企业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,并根据需要及时扩大有关产品产能.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要切

实加强对各州、市的督促指导,及时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.

省人民政府将定期研究调度有关工作开展情况.

二、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

物资保障组负责对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实施统一管理、统一调

拨,各州、市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、调用.

物资保障组将向重点企业选派驻企特派员,负责监督物资的统一

调拨,帮助企业及时反映困难和问题,配合有关部门抓好产品质

量监管.

三、生产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有关企业,要按照物资保障

组要求,抓紧组织原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,及时完成生产任务,

并加强产品质量管理,确保物资符合有关安全标准.有关企业要

根据物资保障组要求,及时上报产能产量、产品库存等数据.重

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流通企业,也要按照物资保障组要求,积极

组织货源,及时上报物资采购投放和库存情况.

四、为确保做好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的及时生产、调拨、

运输和配用等方面协调工作,物资保障组要牵头建立有关工作衔

接机制,确保２４小时联络畅通.各州、市人民政府要确定１位

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对接联系物资调拨工作.

各地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统一思想,提高站位,充分认识做

好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供应工作的重要性,切实增强紧迫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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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感,按照通知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

(本文有删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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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
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

公室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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